
证书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山西省仁爱天使公益基金会 （下称

“基金会”）证书的管理，使用的合法性、严肃性和安全性，

避免证书管理出现不规范的行为，安全有效地使用基金会证

书，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证书是指本基金会的《法人登记证

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志愿者服务

证书》等证明性文件。 

第三条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税务登记证书挂在本基

金会对外办公的显著位置，其他证书和证书副本由基金会秘

书处派专人保管，并负责证书的年检、项目变更登记等事宜。 

第四条 证书原件一般不借出使用，确因工作需要对外

使用基金会证书的，须经秘书长同意，秘书处派人陪同前往，

并在外出《使用证书原件申请单》上签字后，方可借出，并

及时归还。原件使用情况应该详细登记备案。 

第五条 使用基金会证书复印件，须填写《使用证书复

印件申请单》，经秘书长审批并办理相关手续，秘书处出具

的法人证书复印件上需要注明用途。 

第六条 证书有效使用期限内，基金会秘书处在规定的

时间内到相关部门进行年检，并在证书上加盖年检部门的年

检印章。 

第七条 不得涂改、出租、出借基金会证书。 



第八条 凡因证书使用或保管不当而出现严重事故者，

将追究保管者的责任。 

第九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自理事会批

准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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